
 
 
 
 

 

校监和校董培训软指标  

 

 培训时数  培训课程  

新任  现任／曾任  

校监  在 担 任 校 监 的

首 年 内 参 加 最

少合共 6小时的

培训  

每 年 参 加 最 少

合共 2小时的培

训  

新任校监可选择参加

由办学团体、法团校

董会或教育局所提供

的培训，惟当中须包

括由教育局提供的培

训课程或活动。  

现任／曾任校监必须

参加由教育局提供的

培训或活动，作为复

修之用。  

校董  在 担 任 校 董 的

首 年 内 参 加 最

少合共 3小时的

培训  

每 年 参 加 最 少

合共 2小时的培

训  

新任／现任／曾任校

董可选择参加由办学

团体、法团校董会或

教育局提供的培训课

程或活动。  

 

 


